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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柯荣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达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２７５，９７６，７５０．９０ １，３２４，９７３，５２６．００ －３．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５２，５４３，４５３．０５ ２６１，２７９，９７７．９６ －３．３４％

总股本

（

股

） １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８ ２．１５ －３．２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４７，２９９，５０４．９７ ９０，０１２，９０５．２８ ６３．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７６４，１９０．７１ －４，２４２，４６３．７８ －８３．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１６，８６４．６６ －３６，８５０，７０３．４４ １０４．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３０ １０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５ －８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５ －８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０２％ －１．６３％

减少

１．３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３．０１％ －１．５６％

减少

１．４５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１４５．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０７５．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７８６．２６

合计

－１８，４３３．７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２，２６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黄培荣

１１，５７１，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真

９，１２７，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柯荣卿

６，３０８，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８７，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国华

１，３６８，７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姜书政

５９９，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罗海琼

５８１，７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葛根塔娜

４８３，４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利

４５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舸

４２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减少

５１．１５％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减少

５０．０６％

，主要是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及背书用于支付供应商材料

款增加所致。

３

、应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减少

４０．９０％

，主要是本期工程项目款项回收增加所致。

４

、预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６３．５３％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供应商材料款增加所致。

５

、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增加

３９．６６％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融达锂业采选技改、扩产项目增加所致。

６

、固定资产清理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盘锦路翔公司待处理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７

、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

５０．３５％

，主要是本期原材料采购采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增加所致。

８

、应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减少

５７．４９％

，主要是本期支付供应商材料款减少所致。

９

、预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８０．６８％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辽宁路翔预收代理采购材料款增加所致

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减少

３７．５７％

，主要是本期应付未付的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１１

、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减少

６８．８４％

，主要是本期缴纳上年年末未交税费及本期留抵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增加所致。

１２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３．６４％

，主要是本期项目工程结算量增加所致。

１３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５．４７％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导致成本增长所致。

１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

，

４９０．０７％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长，相关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１５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５４％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的增加，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相应的利

息支出增加所致。

１６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５．３７％

，主要是本期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冲销计提的坏账准备所

致。

１７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６０．６３％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西安路翔营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１８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７５％

、

６０．６２％

、

７３．１８％

，主要原因一是受国际油价

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品利润空间变小；二是受行业季节性影响，公司尚未到生产供货旺

季，开工不足所致；三是由于财务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降。

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３．０１％

和

４３．５６％

，主要是本期利

润减少所致。

２０

、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２．８６％

，主要是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４．９３％

，主要是本期加大了应收账款

的回收力度，大幅收回前期所欠应收账款所致。

２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９．５５％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支

出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

，

９９４．９０％

，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的短

期借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披露控股子公司辽宁路翔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２

年度辽宁省沥青采购代理

合同，合同内容为辽宁省交通厅委托辽宁路翔代理采购

３０

万吨沥青，并负责协调和办理有关运输和仓储

业务，涉及合同金额约

１５

亿元（含税）。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辽宁路翔实现销售收入

４２６６．１１

万元，代理采

购

９９００

吨沥青。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柯荣卿

、

黄培

荣

、

郑国华

、

杨

真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和股份转让的承

诺

仍在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为

：

－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２２，０５２．２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受季节性和工程项目进度的影响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

、

长江

证券

公司日常经营状况

、

未来发

展规划等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荣卿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柯荣卿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方

式同时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与网络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

７

名董事全部出席，其中郑国华、翁阳、袁泉等

３

名董事以网络通讯方式参会，其余

４

名董

事出席现场会议。

４

、本次董事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柯荣卿先生主持，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５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承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

送的载有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财务数据的电子文件内容与同时报送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文稿一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审计委员会由翁阳、李大滨、袁

泉、苏晋中和白华等

５

名董事组成，各委员并现场推选独立董事白华担任主任委员。

３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在

１

年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的

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甘

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在

１

年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出具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详情请查阅《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

锂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５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担保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甘

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出具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向融达锂业提供担保的详情请查阅《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６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同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会议通知详见《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７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锂业”）正常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公司章程》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现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

１

年内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为支持融达锂业正常经营和滚动发展，公司拟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为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

年内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公司不收取利息，还款期限

为每笔财务资助款项借出之日起一年内。

２

、偿还方式：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 融达锂业将以销售收入和利润作为偿还的资金来源。

３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提供担保情况：为保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融达锂业与路翔股份对财务资助签

订担保协议，以其自有资产为财务资助提供担保。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融达锂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法人代表陈居冈，注册地址：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炉城镇，经营地址：康

定县塔公乡，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从事锂矿的开采及销售。 目前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路翔股份持股

５１％

，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以下简称“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持股

４９％

。

融达锂业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总资产

２７６０４．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７１１．３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９３．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８２．２７％

。

２０１１

年度融达锂业全面正常生产和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４４２４．７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５３．６２

万

元。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认定，融达锂业的其他股东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与

公司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对本次财务资助将不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对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可解决其生产经营及工程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有利于融达锂业的长远发展。同意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但公司应随时跟踪融达锂业的生产经

营变化，将风险掌握在可控范围之内，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支持融达锂业日常运营和战略发展规划， 公司拟向融达锂业在

１

年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 该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认为该次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时，我们希望公司随时跟踪融达锂业经营

发展风险的变化，保护公司资金安全。我们同意公司为融达锂业提供本次财务资助，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向融达锂业提供的借款余额

９１９９．９７２２

万元，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已按出

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借款余额

５７７３

万元；公司单方面向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

３０００

万元。

除上述财务资助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并满足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

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锂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融达锂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担保。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担保事项：为保证日常运营和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为融达锂业自上述担保总额经公司股东大

会通过后一年内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担保期限为自具体每次债权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到期日后两年内。

上述

１．５

亿元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７．４１％

。

２

、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情况：为保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融达锂业承诺以其自有资产为本次担保提

供反担保。

３

、审批程序：上述担保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

司相关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担保总额内对具体每次担保作

出决议。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融达锂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法人代表陈居冈，注册地址：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炉城镇，经营地址：康

定县塔公乡，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从事锂矿的开采及销售。 目前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路翔股份持股

５１％

，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以下简称“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持股

４９％

。

融达锂业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总资产

２７６０４．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７１１．３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９３．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８２．２７％

。

２０１１

年度融达锂业全面正常生产和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４４２４．７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５３．６２

万

元。

２

、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及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认定，融达锂业少数股东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与公

司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不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为融达锂业提供担保， 也不为此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

三、董事会意见

融达锂业发展前景看好，收入来源稳定，货款回笼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

对其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同意向融达锂业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担

保。同时，公司应在提供担保的同时，及时跟踪融达锂业的生产经营变化，控制资金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

全。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支持融达锂业战略发展规划，融达锂业拟向银行融资，需要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对融达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认为对融达锂业提供担保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融达锂业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担保，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７５００

万元， 全部是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在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并尚在履行期。 其中向融达锂业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３５００

万元， 该笔担保项下的贷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到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路翔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该笔担保项

下的贷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到期。

六、备查文件

１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会议决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下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

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１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在

１

年内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的

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上述待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只须按普通决议的方式通过。

会议审议的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路

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

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路翔股份董秘办，邮编：

５１０６３５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务联系人：陈新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２８９０６９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２８９８６７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路翔股份董秘办，邮编：

５１０６３５

五、备查文件

１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Ｎ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姓名

／

单位名称）出席路翔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

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

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受托人具有表决权并按如下所示表决：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在

１

年内

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元的议案

》

２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担保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订

〈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

议案

》

特别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

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无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

１．３

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伍跃时先生、总裁颜卫彬先生、财务总监兼会计机构负责人邹振宇先生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３，１９８，４０７，１３７．４２ ２，９７８，６１１，７３７．７８ ７．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

元

）

１，１５６，１２８，５０５．３８ １，０７３，４０７，８９４．７５ ７．７１

总股本

（

股

） ２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１７１ ３．８７２ ７．７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５８５，６１８，１８８．９７ ４４０，０６２，４２６．９２ ３３．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７７，６８７，９３３．９１ ５４，４７９，７３４．３１ ４２．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１６１，１１４，５１７．６４ ２１８，７０７，０６１．２２ －２６．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８ ０．７９ －２６．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０ ０．１９７ ４２．６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０ ０．１９７ ４２．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９７ ５．３５

增长

１．６２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９５ ５．５８

增长

１．３７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５，６６９．０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２４，２６２．０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６，０２４．５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９７９．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０３，６５０．３２

合 计

２６６，９４６．７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６，７７８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

４７，８００，０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２２，２８５，７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１３４，８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９７，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６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６１４，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袁隆平

４，４５７，１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７９，４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４，０２４，４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２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货币资金本期末为

８９

，

６５５

万元，较年初的

４８

，

７０７

万元增长

８４．０７％

，主要原因系公司

３

月底收到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

４．５

亿元尚未使用所致。

二、在建工程本期末为

１０

，

３９５

万元，较年初的

６

，

９５７

万元增长

４９．４２％

，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疆隆平红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建加工生产线投资支出所致。

三、应付账款本期末为

１６

，

３３０

万元，较年初的

２４

，

２５１

万元减少

３２．６６％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将销售回

款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四、预收账款本期末为

１１

，

５８４

万元，较年初的

２９

，

６７９

万元减少

６０．９７％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向年前收

款的经销商发货后结转收入所致。

五、其他应付款本期末为

２２

，

９７６

万元，较年初的

１５

，

０５８

万元增长

５２．５８％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控股子

公司安徽隆平种业有限公司收取经销商销售保证金所致。

六、长期借款本期末为

０

元，年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原因系本期归还借款所致。

七、应付债券本期末为

４４

，

３８２

万元，而年初为

０

元，原因系

３

月份公司成功发行了

５

年期公司债券所致。

八、营业收入本期为

５８

，

５６２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４４

，

００６

万元增长

３３．０８％

，主要原因系本期种子销售发

货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九、销售成本本期为

３７

，

２９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２７

，

９０１

万元增长

３３．６８％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种子销

售增长所致。

十、财务费用本期为

１

，

１２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６４９

万元增长

７３．１９％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日均使用银

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劵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本期计提了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十一、营业外支出本期为

１６７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５２９

万元减少

６８．４１％

，主要原因系控股子公司安徽隆

平种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至和置业上年同期支付拆迁补偿

４０５

万元所致。

十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为

７

，

７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５

，

４４８

万元增长

４２．６０％

，主要原

因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十三、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末为

２９

，

４１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１６

，

２９３

万元增长

８０．５４％

，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供应商的货款增长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发行公司债券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并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司拟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含

４．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发行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方式，

一次发行，不分期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据会

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５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４．５

亿元的公司债

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公司与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

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公司和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

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７．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亿元。

详细情况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不超过

４．５

亿元公司债券信

用评级报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债券发行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二、股东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威迈”）除持有公司股份外，未进

行其他经营活动，为了减少管理层级，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规范公司管理和运作，新大新威迈的控股股

东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股份”）与新大新威迈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署了《合并协

议》，由新大新股份吸收合并新大新威迈。 该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大新股份合法承继新大新威迈持有的

４７

，

８００

，

００３

股公司股份，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目前该吸收合并股权过户事项尚在办理。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

有限公司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承诺

：

其减持价格将不

低于

１３．５０

元

（

当公司派发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资扩股

、

配股

、

派息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对

此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

易

，

卖出资金归上市公司所有

。

并在遵守前几项承诺

的前提下

，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的

，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做出公告

。

报告期内未减持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

元

）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基金

０９００１８

大成

新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９，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４，４９９．５０ ４０．５３％ ４，４９９．５０

基金

ＤＥ０００２

国海

内需

１，６９１，３７２．５４ １，９８０，２９８．０２ １，５９９，６８４．７４ １２．９６％ －９１，６８７．８０

基金

ＢＣ０１２５

方正

金泉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１，３７５．００ １，４１３，３７６．０９ １１．４５％ －８６，６２３．９１

基金

２０２２１２

南方保本混

合基金

１，０１５，６１１．０６ ９９４，７２１．９０ １，０３０，５３１．８９ ８．３５％ １４，９２０．８３

基金

１６６００７

中欧沪深

３００

９６１，２１９．３４ １，２３７，５６８．３５ ９９６，３６６．２８ ８．０７％ ３５，１４６．９４

基金

１６２２１４

泰达

中小

７８５，１４８．５１ ９９０，０９９．０１ ７８２，１７８．２２ ６．３３％ －２，９７０．２９

基金

９４００１３

华泰新兴产

业基金

７６２，５７４．００ ９９４，２６６．５７ ７７７，０６１．４２ ６．２９％ １４，４８７．４２

基金

５１９０３２

海富

通非

７２９，９４０．３３ ９９４，４６９．１２ ７４３，８６２．９０ ６．０２％ １３，９２２．５７

期末持有的

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

证券投资损益

－ － － ２６１，１５６．８５

合 计

２，４４５，８６５．７８ － ，３４７，５６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５２．１１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讨论主要内容及提供主

要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

未提

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信达澳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

未提

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有限公

司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

未提

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里昂投资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

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厦门普

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

未提

供书面资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跃时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已完成吸收合并且股权质押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知，公司原控股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大新威迈”）被吸收合并到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股份”）的事项已经完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以及《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大新威迈被吸收合并后，其所有资产、债权、债务

均由新大新股份承接，新大新股份合理继承原属于新大新威迈的

４７

，

８００

，

００３

股隆平高科股票。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虽然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了变化，但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仍

为伍跃时先生。

吸收合并前的股权结构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新大新股份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３５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２．９７％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新大新股份将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份

１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１３％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为新大新股份向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两笔质押登记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期限分别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质押权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日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新大新股份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４７

，

８００

，

００３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７．２４％

。 该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４７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７．１１％

。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方

式召开和表决。根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会议的通知、议案和表决票以传真和电

子邮件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提交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共计收到十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现根据董事表决意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

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第一百零六条原为：“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 ”

修订为：

“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

另设名誉董事长

１

人。 名誉董事长不是董事会成员，不承担亦不履行董事职责。 名誉董事长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或更换。 名誉董事长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发表意见。 ”

第一百二十四条原为：“公司设总裁

１

名，副总裁和总监若干名，董事会秘书

１

名。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

修订为：

“公司设总裁

１

名，执行总裁

１

名，副总裁和总监若干名，董事会秘书

１

名。 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均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执行总裁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执行总裁负责公司的产业运营及公司内部事务管理。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彭光剑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并提名陈志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于工作调整原因，彭光剑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经董事长伍跃时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陈志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志新先生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陈志新先生简历

陈志新：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办公

室副科长，隆平高科行政法务部副经理，企业发展部经理，北京屯玉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湖南隆平

高科亚华棉油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隆平高科总裁助理。

陈志新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志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通过审查公司提供

的资料，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陈志新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经过对陈志新先生个人简历的审查，我们认为他具备担任相关职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未发现其

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名：邹定民、屈茂辉、郭平、任爱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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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召开地点：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１５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四）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７７２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现金红利

１

元，

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五）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六） 审议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张秀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七）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议案一、二、三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议案六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议案七的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

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联系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九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３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４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５

、联系人：傅千

四、其他事项：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权限：代表本单位

／

本人参加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１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

弃权，请说明理由）。

２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

弃权，请说明理由）。

３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

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４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

权，请说明理由）。

５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６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张秀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投

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７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投赞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

请说明理由）。

委托期限：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注：如委托人不作具体指

示，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路 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